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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温州“5.21”“彭发 888”轮触碰瓯江五桥

防撞墩事故调查报告

1、事故概况和调查情况

1.1 事故概况

2021 年 05 月 21 日 1951 时许，温州市彭发运输有限公司所

属的“彭发 888”轮（总吨 522，净吨 292，内河 AB 航区，参考

载货量 A 区 820 吨，B 区 850 吨，总长 49.26 米，主机功率 300kw，

船舶种类：一般干货船，船籍港：温州），装载 880 吨石子片，

由丽水青田驶往温州龙湾，途径瓯江五桥（以下称“大桥”）时

触碰防撞墩导致船舶倾翻倒扣江面，随流漂移至白洋水域，搁

置在锚泊船“新隆 35”轮锚索上（概位:28°08.35′N 120°

29.65′E）。事故造成 2 人失踪，构成一般等级水上交通事故。

1.2 调查情况

事故发生后，温州海事局立即成立了事故调查组展开对该

起事故的调查工作。通过对相关人员询问，现场查看、船体勘

验，调取监控视频、青田三溪口水库泄洪信息和丽水、温州气

象部门发布的气象信息，以及对潮流、通航环境分析等，基本

查清了事故经过和事故原因。

2、船舶、船员和船公司概况

2.1 船舶概况

2.1.1 船舶主要技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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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名 彭发 888（曾用名“利民 1368”）

船籍港 温州

船舶种类 一般干货船

船体材料 钢质

造船厂 芜湖县定远船舶制造有限公司

建成日期 2011 年 5 月 26 日

船 长 49.26 米

型 宽 9.53 米

型 深 3.5 米

总 吨 522

净 吨 292

参考载货量 A 区 820 吨，B 区 850 吨

干舷 A 区 610 毫米，B 区 540 毫米

主机功率 300 千瓦

航 区 内河 A、B

船舶所有人/

地址
温州市彭发运输有限公司

船舶经营人/

地址
温州市彭发运输有限公司

船舶实际控制

人/地址
邹**（身份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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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船舶登记与检验

该轮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登记，取得温州海事局签发的《船

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登记号码：***。持有温州海事局 2019 年

11 月 13 日签发的，有效期至 2024 年 11 月 12 日的《船舶国籍

证书》和《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持有浙江省船舶检验局温

州检验处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签发的，有效期至 2023 年 5 月 27

日的《内河船舶适航证书》（船检登记号：***），2021 年 5 月

21 日，温州检验处对该轮进行了年度检验，事发时尚未签发年

度检验签注。持有温州市交通运输管理局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

签发的，有效期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的《船舶营业运输证》。

本航次该轮船舶证书齐全有效。

3、船员配备情况

该轮该航次配备 2 名船员，仅邹**持有内河三类船长证书，

配员不符合《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所规定的 1 名内河二类

驾驶员和 1 名内河二类轮机员要求。船员情况如下：

邹**，男，1965 年 1 月 27 日出生，身份证号：***，住址：

***。持有丽水市地方海事局 2016 年 6 月 1 日签发的内河三类

船长证书，证书编号***，有效期至 2021 年 6 月 1 日，事发时

在驾驶台操舵驾驶。

叶**，女，1970 年 10 月 5 日出生，身份证号：***，住址：

***，为邹**妻子，未持有船员适任证书。

4、船舶所有人和经营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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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国籍证书》注明“彭发 888”轮所有人和经营人均为

温州市彭发运输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5 月 30 日，

为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温州市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 年

2 月 22 日签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持有

温州市港航管理局（现温州市港航管理中心）于 2018 年 9 月 7

日签发的有效期至 2023 年 9 月 6 日的《水路运输许可证》，编

号：***，批准机关文号：***，主要经营温州、丽水航区内河

普通货船运输。

公司共有管理人员 5 人，设有海务部、机务部、财务部，

建立了相关安全管理制度，但实际从事公司日常管理的只有专

职人员 1 人，调查期间，海机务人员均未出现。公司主要是通

过微信、电话等来掌握船舶的运行状况，由公司向主管机关报

告船舶航行动态，受托办理船舶检验、换证，船员签注业务等。

“彭发 888”轮属公司委托管理船舶，其实际控制人邹**

与公司签订了《产权挂靠协议》，协议规定：该船以产权挂靠形

式登记在温州市彭发运输有限公司名下，邹**对该船有完全的

处置权。其经营活动主要从事温州、丽水石子砂运输，经营管

理和安全管理由邹**负责。

5、重要事故因素认定

5.1 通航环境和气象海况

5.1.1 通航环境

瓯江五桥横跨温州市鹿城临江与西州岛，建于 1998 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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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式公路桥，跨江长度约 200 米，水中桥墩 6 个（南面 2 个、

北面 4 个），中间设有单孔双向通航孔，通航净空高度 10 米，

通航净宽 45 米。桥区水域航道水深 10 米至 15 米，江面较窄，

流速较快，通航环境比较复杂。

5.1.2 气象和潮汐

5 月 20 日 0830 时温州市气象台实况通报：受西南暖湿气流

影响，温州昨天夜里普降中到大雨，全市平均降雨量达 12.8 毫

米，最大出现在永嘉西溪为 32.8 毫米。目前降雨云团仍对我市

有影响，预计今天到后天仍有较强降雨过程。

5 月 20 日 1032 时丽水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昨天

全市普降大到暴雨，西南局部大暴雨，24 小时平均降雨量 61.1

毫米，最大庆元县白山祖 138.6 毫米。今天强降雨持续，大暴

雨过程中山塘水库水位高涨，要切实做好各种气象灾害及其次

生灾害的防范工作。

5 月 21 日 1430 时温州市气象台发布周气象灾害提示：未来

一周多阵雨天气，降雨时段主要集中在 21 日-22 日，强降雨可

能引发积涝、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建议个别

高水位水库采取泄洪措施。

青田县三溪口水电站发布泄洪信息：2021 年 5 月 20 日 1110

时开始加大泄洪流量，预计最大总出库流量 5500 立方米/秒。

根据 5月 21 日现场搜救力量反映事发地点大桥水域流速约

5-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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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 2021 年潮汐表，2021 年 5 月 21 日温州（28°02′N、

120°39′E，潮汐：0508 时，高潮，潮高 484 厘米；1152 时，

低潮，潮高 116 厘米；1727 时，高潮，潮高 449 厘米。事发水

域与温州相比潮时推迟约 1 小时。

大桥监控视频显示，事发时段能见度超过 2000 米。

综上，调查组认为：事发时事发水域能见度良好但受夜视

障碍影响；受大暴雨和上游水库泄洪影响，潮位较高，落潮流

速 5-6 节。

5.2 事发时间

大桥监控视频显示：该船 1949 时许距离大桥约 300 米时开

启探照灯，连续照射约 40 秒钟，随后进入桥区监控盲区，但距

离桥孔已很近。

另据附近渔民陈述：他正在附近捕鱼，突然听到“嘭”一

声，抬头看见一艘船舶（彭发 888 轮）与防撞墩相撞，碰撞后

很快就倾翻倒扣在江面，我马上开船过去跟着想去救人，但一

直没人浮上来，估计时间不超过 2000 时。

另根据当时船舶航速和落潮流流速，以 8.5 节航速，5 节流

速，该轮在 1949 后约 46 秒进入桥区监控盲区，此时离桥孔已

经很近，而碰撞的防撞墩就在桥孔前方，碰撞痕迹如图 1。

综上，事故调查组推定事发时间为 1951 时左右。

5.3 倾翻位置

该船出港航行，受洪流影响触碰大桥上游南侧防撞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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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查询船长邹**手机（**）信号消失时位置为大桥上游约

30 米处；事发当时附近渔民陈述该船触碰大桥防撞墩后瞬间就

倾翻。由此确定船舶倾翻位置应在通航孔附近。

图 1

5.4 货舱结构和干舷

该船为内河 AB 航区一般干货船，双层底，货舱形状为长方

体，货舱壁与船壳之间留有宽度约 1200 毫米的封闭舱，舱口围

高度约 970 毫米（见图 2）。该船航经水域为内河 B 区，所以参

考载货量为 850 吨，干舷为 540 毫米，查阅其“净水压力曲线

图”，可计算满载后吃水每增加 10 毫米，需加载货物 4.239 吨。

该航次装载石子片 880 吨，超载约 30 吨，增加吃水约 71 毫米，

算得实际干舷为 469 毫米，舱口围上边缘高出水线 1439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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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5.5 货物积载

“彭发 888”轮事发航次装载石子片 880 吨，由青田县温

溪新达码头用输送带装货，完货后货舱内石子片堆尖未高过舱

口围板。从货种和货舱结构来看，该船触碰防撞墩后货物大量

移位的可能性较小。

5.6 受损情况

该船打捞出水后，经现场勘验，其右舷中部水线以下有二

个 400 毫米×50 毫米裂洞（见图 3），事发后江水会顺着裂洞进

入封闭舱，但瞬间进水量不大，不会导致船舶快速倾翻。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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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事故经过

因事发后二名当事船员失踪尚未找到，通过对相关人员调

查、触碰痕迹勘验和监控视频等资料分析，推定事故经过如下：

2021 年 5 月 21 日 1830 时左右，“彭发 888”轮装载 880 吨

石子片从丽水温溪新达码头出发驶往温州龙湾（拟靠泊中港码

头），由邹**负责驾驶，开启航行灯和雷达等航行设备。

1915 时左右，过渡船头渡口，航向约 90°，航速约 8 节。

1940 时左右，过林福水域，航向约 145°，航速约 8.5 节。

1949 时左右，航行至距离大桥约 300 米时，该船开启探照

灯照射前方，时间长达 40 秒钟后关闭，随后采取左舵（监控视

频显示关闭探照灯后船尾有明显右移）。

1951 时左右，船舶右舷中部触碰大桥防撞墩，船身被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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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在防撞墩上，江水快速涌上甲板、漫过舱口围后进入货舱，

导致船舶快速向左倾翻，倒扣在江面后随流漂移，于 2010 时左

右搁置在距离五桥下游约 1500 米处锚泊的“新隆**”轮锚索上

（概位:28°08′21″N 120°29′39″E）。

7、搜救情况

2021 年 5 月 21 日 2045 时许接市公安局报，在鹿城区瓯江

五桥下游水域发现一船舶翻扣。经多方核实，遇险船舶船名为

“彭发 888”，所属公司为温州彭发运输有限公司，船东为青田

人邹**，船上 2 名船员，分别是邹**和叶**（邹**妻子），船上

2 人失联，急需救助。

接报后，市海上搜救中心立即通报温州瓯江海事处、东海

救助局温州基地、市农业农村局等要求出动力量救助，协调“海

巡 07682”“海巡 07668”“东海救 311”“公安 1 号”“浙港巡 0916”

等执法力量以及黑马应急救援队等力量开展搜寻工作。

截止 5 月 25 日 1900 时，共组织海事、农业农村、交通运

输、市公安局水上分局、东海救助局温州救助基地、温州航标

处船艇 24 艘次，并组织上下游渔船开展大规模搜寻，搜寻时间

超过 90 小时。经评估，结束大规模搜救行动；后续通过日常巡

航、提醒过往船舶加强瞭望协助搜寻等措施开展搜寻，但未发

现 2 名失联船员。

8、事故损失

两人失踪，船舶沉没，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 65 万元。

9、事故可能原因分析

9.1 瞭望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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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船航行至距离大桥约 300 米时长时间使用探照灯照射前

方，受探照灯强光影响导致视线模糊、瞭望疏忽，进而无法对

局面和触碰危险作出充分的估计。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内河避碰规则》第六条的规定，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

9.2 船舶驾驶人员航行技能不足

该轮驾驶人员仅持有内河三类驾驶员证书，超等级驾驶船

舶。在遇泄洪期流速加大和夜间桥区水域航行时，未能运用良

好的船艺和船员通常做法可能要求的任何戒备，尽早控制好船

舶位置以避免触碰事故的发生。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内河避碰规则》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

因。

9.3 洪流

近期大暴雨带来瓯江上游山洪暴发，与水库泄洪等因素相

叠加形成洪流，流速过快会降低船舶舵效，增加船舶航行难度，

特别是通过桥孔时要充分考虑流压影响，需提早摆正船身以防

触碰桥墩。

10.事故结论和责任认定建议

该起事故是“彭发 888”轮驾驶员未持有合格的船员适任证

书，不具备驾驶超等级船舶的航行技能；在夜间复杂的通航环

境下长时间使用探照灯导致视线模糊、瞭望疏忽和对在洪流状

况下通过大桥的危险性认识不足所造成的单方责任事故。船舶

实际控制人兼驾驶员邹**为事故全部责任人；温州市彭发运输

有限公司对事故负有安全管理责任。事故等级为一般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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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安全管理建议

1.温州市彭发运输有限公司：船舶所有人和经营人应牢固

树立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配备足够且适任的船员上船任职，并

加强对船员的技能培训和安全意识教育，提高应急反应能力，

督促船员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杜绝冒险航行。

2.丽水温溪新达码头：新达码头应进一步完善安全管理制

度，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及时对靠离本码头船舶做好安全

提醒并保持相关记录。


